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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王振仰
聯絡電話：7320415#3645
電子信箱：a252404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4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終字第114516050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530000A114516050501-1.jpeg、376530000A114516050501-2.

pdf)

主旨：有關文化部114年度文化禮金宣導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文化部114年8月26日文創字第1143023979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鼓勵青少年參與藝文活動，並促進藝文產業發展，文化

部自112年起發放文化禮金，今（114）年文化禮金持續發

放16~22歲每人1,200點文化幣，並同時推廣13~15歲試辦計

畫，每人發放600點文化幣，使用期間自114年1月1日至114

年12月31日止。

三、文化部前於114年6月26日召開「文化部與各縣市文化幣推

動情形聯繫會議」，請貴校依據辦理情形建議表協助宣導

文化幣領用。

四、為強化學校端之推廣，文化部業製作宣導單（樣式如附

件）並已逕寄予各學校，敬請貴校將宣導單張貼或夾帶於

學生聯絡簿內頁，俾利推廣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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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檢附宣傳單、辦理情形建議表等相關附件各1份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各高國中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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